
附件三 

 

2021年及 2022年租用人不取場／不在場使用 

各類主要體育設施的節數 1 

 

年份 

體育館 

（主場）2  

草地 

球場 3 

網球場 壁球場 

乒乓 

球桌 

2021 31 401 993 15 773 6 567 16 400 

2022 29 337 1 371 14 659 7 365 17 198 

 

註  

1  不取場安排不適用於運動場及游泳池。  

2 體育館主場主要供羽毛球、籃球和排球活動之用。  

3 由於天然及人造草地球場皆可通用作舉辦同類型的體育運

動和活動，故此兩者的平均使用率合併表述，以便詮釋。  

 

 


